
中评协关于印发《资产评估行业市场开拓路线指引（2013年）》的通知

中评协[2013]21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，各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资产评估行业发展规划，进一步拓展评估服务领域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评协”）对资产评估市场业务类型进行全面梳理，制定了《资产评估行业市场开拓路线指引（2013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为开拓创新市场领域提供思路与途径。

　　本次发布的内容包括当前资产评估行业已经开展的评估业务。随着市场领域不断拓宽，中评协将在现有基础上对《指引》进行动态更新，不断丰富完善指引体系。

　　各地方协会要及时转发《指引》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，为行业拓展市场提供必要支持。资产评估机构要参照《指引》，结合本机构实际情况，积极开拓业务市场，并及时向我会研发部反馈信息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　　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

资产评估行业市场开拓路线指引（2013年）
　　本指引包括以下内容：

　　1.资产评估业务类型表。本指引包括18种评估业务类型， 对应78项经济行为。其中，估值类业务11种，对应经济行为47项，非估值类业务7种，对应经济行为31项。 
　　2.资产评估业务类型简述。本指引对资产评估业务类型表的内容进行细化说明，列举了每种业务类型的业务范围、业务依据、专业胜任能力要求。其中业务依据为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物权法》、《担保法》、《企业国有资产法》或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91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直接政策依据。 
　　3.估值类业务的评估对象涉及企业整体价值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、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等企业价值评估；机器设备、珠宝首饰等动产评估；土地、建筑物等不动产评估；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合同权益、销售网络、客户关系、特许经营权、品牌、商誉等无形资产评估；森林资源、矿产资源、海岛使用权、海域使用权、碳排放权、债权等其他资产评估。

    附：

    一、资产评估业务类型表

    二、资产评估业务类型简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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